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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关于
“网约式”零工平台开展零工人员意外

伤害保险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社局、财政局、金融监管分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

事业局、财政金融局、平潭金融监管支局：

为切实保障零工人员职业权益，根据《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

人民政府关于全方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委发

〔2025〕4 号）有关精神，现就“网约式”零工平台落实零工人

员意外伤害保险（以下简称零工保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闽人社发〔2025〕7 号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文件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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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保障对象

在我省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社部门统一组织建设

的“网约式”零工平台登记注册，并在平台上完成接单、报酬结

算的从业人员。

二、保险模式

按照“政府购买基础险+雇主自愿补充险”的模式，推动零工

平台从业人员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广覆盖。基础险覆盖“网约式”

零工平台各个年龄段从业人员，由各地自行组织购买服务，选择

资质良好的保险机构投保，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列支。补充

险由雇主根据实际风险保障需求，在零工平台上自愿购买。

三、保障内容

（一）基础险。每单保费最高不超过 5 元，保额不低于 30

万元。

（二）补充险。保险机构可自主设计产品，相关条款要符合

零工保特点：

1.对建筑、高空作业、物流运输等高危职业纳入保障范畴；

2.保费定价公开透明，保障方案向雇主明确说明；

雇主是否购买补充险均可正常享受基础险保障。

已参加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订单，不再享受

“网约式”零工平台意外伤害保险补助政策。

四、关于保险机构资质

承保机构要具备良好资质，符合承接零工保的相应条件，具

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：

（一）基本资质：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，具备经营意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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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害保险业务资格；遵守国家金融及保险领域的法律法规，近三

年内无重大保险销售误导、系统性理赔纠纷等违法违规记录，无

重大行政处罚记录。

（二）偿付能力：具有与业务规模相匹配的资本实力，确保

具备足够的风险承担和偿付能力。

（三）服务能力：配备与业务需求相适应的信息技术系统，

保障数据安全、业务处理效率及客户服务能力，确保属地化服务

响应。

五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人社、财政、金融监管部门要高

度重视零工人员权益保障工作，将落实“零工保”作为推进零工

平台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，加强协同配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确保

政策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加快落地实施。各地应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尽快启动本

地承保机构洽谈或确认工作。要严格审核保险机构资质，在省级

明确的基础险保费上限和保额下限框架内，结合本地实际商定具

体方案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签订合作协议。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

将承保方案报省人社厅、省财政厅备案。零工保工作推进情况将

纳入就业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。各地在每年年底前要及时对保险

方案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分析，形成报告报送省级人社、财政、金

融监管部门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地人社部门要会同保险机构，通过

零工平台、服务站点、线上渠道等多种方式，广泛宣传“零工保”

政策、保障内容、投保理赔流程，提高零工人员和雇主对保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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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晓度和认可度，引导雇主积极为高危岗位零工人员购买补充险。

（四）提升服务效能。各地要定期归集平台单量、参保登记

等信息，加强数据核查监管和风险防控。要督促合作保险机构优

化服务流程，简化理赔手续，支持各地保险机构在“网约式”零

工平台设立补充险购买通道，提高线上服务水平，做到便捷投保、

快速理赔，切实保障零工人员和雇主的合法权益。支持各地市在

基础险保费上限框架内建立保费动态调整机制，确保“零工保”

工作可持续发展。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行，有效期 3 年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27 日印发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

福建监管局

2025 年 10 月 27 日

抄送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厦门监管局。


	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关于
	“网约式”零工平台开展零工人员意外
	伤害保险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	各设区市人社局、财政局、金融监管分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财政金融局、平潭金融监管支局：
	为切实保障零工人员职业权益，根据《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全方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
	一、保障对象

	在我省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社部门统一组织建设的“网约式”零工平台登记注册，并在平台上完成接单、
	二、保险模式
	按照“政府购买基础险+雇主自愿补充险”的模式，推动零工平台从业人员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广覆盖。基础险覆盖
	三、保障内容

	（二）补充险。保险机构可自主设计产品，相关条款要符合零工保特点：
	1.对建筑、高空作业、物流运输等高危职业纳入保障范畴；
	2.保费定价公开透明，保障方案向雇主明确说明；
	雇主是否购买补充险均可正常享受基础险保障。
	已参加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订单，不再享受“网约式”零工平台意外伤害保险补助政策。
	四、关于保险机构资质

	承保机构要具备良好资质，符合承接零工保的相应条件，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：
	（一）基本资质：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，具备经营意外伤害保险业务资格；遵守国家金融及保险领域的法律法规，近
	（二）偿付能力：具有与业务规模相匹配的资本实力，确保具备足够的风险承担和偿付能力。
	（三）服务能力：配备与业务需求相适应的信息技术系统，保障数据安全、业务处理效率及客户服务能力，确保属
	五、有关工作要求


